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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 测 报 告

津（红）环监字[2015]第 YY-05002号

委 托 单 位 中进汽贸汽车物流分拨中心项目

委托单位地址 天津港保税区海滨七路以西、海滨八路以东、新港大道以南

监 测 内 容 油 烟

天津市红桥区环境保护监测站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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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报告说明

1、 监测报告无本站报告专用章、骑缝章、CMA 章及授权签字人签发无效。

2、 监测委托方如对监测报告有异议，须于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站提出。

3、 对于非本站人员采集的样品，结果仅对送检样品结果负责。

4、 对现场不可复现的样品，仅对采样（或监测）所代表的时间和空间负责。

5、 未经书面授权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地 址：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一号路四新道 48号

电 话：022-86516707

传 真：022-86516700

邮政编码：3001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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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条件：

监测仪器型号 3012H

仪 器编号 A08334800X/ A08334672X

产生油烟设备名称 燃气灶

单位规模 小型

折算的工作灶头个数 2

排气筒高度（m） 10

测点直径（mm） 800×800

油烟测试结果：

监测日期 2015 年 5 月 12 日 2015 年 5 月 13 日

净化后折算排放浓度
（mg/m3）

1.48 1.56

油烟净化效率（%） 86 87

监测方法及依据：

油烟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（试行）附录 A和附录 C GB18483-2001

备注：

1、中进汽贸汽车物流分拨中心项目油烟排放浓度低于 GB18483-2001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
准》（试行）。

2、本次监测为环保验收监测。

本报告内容至此全部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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